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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除

以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

15:00至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2号基地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0日

7、现场会议主持人：吴建新

8、会议的合法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17人 [其中股东郁正涛先生委托章

其强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7,449.4366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921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455.6905万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7.406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993.7461万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18.5143%。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2.5400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670%。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徐青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7,442.5066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

反对：6.93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赞成：25.61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031%；反对：6.93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6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2019

—

020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9年5月15日15：00～2019年5月16日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15:00～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17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海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2,339,5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066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2,339,56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1.066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股）

比例

（%）*1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100 总提案 —

1.00

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2 11,298,170 100 0 0 0 0 —

2.00

公司二〇一八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3.00

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4.00

公司二〇一八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5.00

公司二〇一八年年度报

告及报告摘要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6.00

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提案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7.00

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提案

11,298,170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提案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9.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提案

252,339,562 100 0 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298,170 100 0 0 0 0 —

*注：

1�本表格项下，“比例”均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表格项下，“中小投资者” 均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202,650,154

股）、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38,391,238股）回避了表决。

提案8、9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鑫、李航

3、结论性意见：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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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辞职暨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长周剑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周剑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息披露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各项职务。周剑先生辞

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周剑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周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周剑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周剑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

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5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提名宋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推荐，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提

名宋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提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名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详见公告:2019-022）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附: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宋 健 男，1968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干部，中国航天

工业总公司第三研究院计划财务部型号一处副处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军贸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国际

合作司调研员，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中国电子国际总部总经理，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兼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深圳中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中电蓝海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基建办公

室主任。

宋健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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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9年6月2日15:00至2019年6月3日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6月2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7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1号桑达科技大厦17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选举宋健先生为公司第八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以上提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选举宋健先生为公司第八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2）。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依法出具的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

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于规定登记时间内进行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

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登记时间：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9年5月29日至30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到公司办理登记手

续。

３、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1号桑达科技大厦16楼 证券部

信函请寄以下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16楼证券部。 （邮编：518057）

４、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其它事项

１、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1号桑达科技大厦16楼

（2）邮政编码：518057

（3）联系电话：0755－86316073

（4）传 真：0755－86316006

（5）邮箱：sed@sedind.com

（6）联 系 人：李红梅 朱晨星

２、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３、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0032”

2、投票简称为“桑达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6月

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本人）对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选举宋健先生为公司第八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说明：每项提案的“同意” “反对” “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并在相应的空格内画“√”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法人代表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

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公告编号：

2019-051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99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3F亚美1号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47,724,84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15,930,7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1,794,0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7668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543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7125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车建兴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郭丙合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742 99.999338 15,900 0.000658 101 0.000004

H股 128,453,606 97.465370 3,304,229 2.507114 36,264 0.027516

普通股合

计：

2,544,368,348 99.868255 3,320,129 0.130318 36,365 0.001427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742 99.999338 15,900 0.000658 101 0.000004

H股 128,453,606 97.465370 3,304,229 2.507114 36,264 0.027516

普通股合

计：

2,544,368,348 99.868255 3,320,129 0.130318 36,365 0.001427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642 99.999334 16,000 0.000662 101 0.000004

H股 128,453,606 97.465370 3,304,229 2.507114 36,264 0.027516

普通股合

计：

2,544,368,248 99.868251 3,320,229 0.130322 36,365 0.001427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642 99.999334 16,000 0.000662 101 0.000004

H股 128,489,870 97.492885 3,304,229 2.50711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544,404,512 99.869675 3,320,229 0.130321 101 0.000004

5、议案名称：《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报告及年度业绩》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642 99.999334 16,000 0.000662 101 0.000004

H股 128,453,606 97.465370 3,304,229 2.507114 36,264 0.027516

普通股合

计：

2,544,368,248 99.868251 3,320,229 0.130322 36,365 0.001427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0,642 99.999168 20,000 0.000828 101 0.000004

H股 128,489,870 97.492885 3,304,229 2.50711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544,400,512 99.869518 3,324,229 0.130478 101 0.00000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98,870 99.713249 16,000 0.284952 101 0.001799

H股 128,489,870 97.492885 3,304,229 2.50711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4,088,740 97.583617 3,320,229 2.416309 101 0.00007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642 99.999334 16,000 0.000662 101 0.000004

H股 128,489,870 97.492885 3,304,229 2.50711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544,404,512 99.869675 3,320,229 0.130321 101 0.000004

9、议案名称：《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11,670 96.379305 203,200 3.618896 101 0.001799

H股 125,188,085 94.987625 6,606,014 5.01237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0,599,755 95.044494 6,809,214 4.955432 101 0.000074

10、议案名称：《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11,670 96.379305 203,200 3.618896 101 0.001799

H股 125,188,085 94.987625 6,606,014 5.01237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0,599,755 95.044494 6,809,214 4.955432 101 0.00007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11,670 96.379305 203,200 3.618896 101 0.001799

H股 125,495,528 95.220901 6,298,571 4.77909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0,907,198 95.268237 6,501,771 4.731689 101 0.000074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实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642 99.999334 15,900 0.000658 201 0.000008

H股 128,145,724 97.231761 3,648,375 2.76823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544,060,366 99.856167 3,664,275 0.143825 201 0.000008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5,914,642 99.999334 16,000 0.000662 101 0.000004

H股 127,630,915 96.841145 4,163,184 3.15885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543,545,557 99.835960 4,179,184 0.164036 101 0.0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5,594,870 99.642011 20,000 0.356191 101 0.001798

7

《关于公司2018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5,598,870 99.713249 16,000 0.284952 101 0.001799

9

《关于 〈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 股 计 划 （草

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

5,411,670 96.379305 203,200 3.618897 101 0.001798

10

《关于 〈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5,411,670 96.379305 203,200 3.618897 101 0.001798

12

《关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并上市后三年内

稳定股价实施方案

的议案》

5,598,870 99.713249 15,900 0.283172 201 0.003579

13

《关于聘请公 司

2019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5,598,870 99.713249 16,000 0.284952 101 0.0017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无涉及特别决议案。

本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480,315,772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87%，对议案7回避表决。

本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弘美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12,659,994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36%，对议案8回避表决。

本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9-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红星美凯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弘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晶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凯星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其他拟参加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或者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参加人存在关联关

系的股东，对议案9-11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孔非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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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19

年5月16日以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1,376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11,222.6万

份，占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认购总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秘书郭丙合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 与会持有人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07.28万份，反对0万份，弃权15.32万份。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周群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选举周群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200.28万份，反对0万份，弃权22.32万份。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王守义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守义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191.64万份，反对5.64万份，弃权25.32万份。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陈健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选举陈健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188.64万份，反对5.64万份，弃权28.32万份。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唐娜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选举唐娜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188.64万份，反对0万份，弃权33.96万份。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车平平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选举车平平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188.64万份，反对0万份，弃权33.96万份。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 拟提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授权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

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1,207.28万份，反对0万份，弃权15.32万份。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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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702,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8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锴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张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0,572 99.9474 91,500 0.0523 300 0.0003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8、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9、议案名称：公司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10、议案名称：听取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12,072 99.9483 90,000 0.0515 3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879,225 96.9101 91,500 3.0797 300 0.01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柳、张林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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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夏曙东先生的通知，获悉夏曙东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夏曙东 是 7,890,000 2017-5-15 2019-5-15

国开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47%

合计 - 7,890,000 - - - 2.47%

二、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夏曙东 是 7,600,000 2019-5-16 2020-5-15

国开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38% 融资

合计 - 7,600,000 - - - 2.38% -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夏曙东持有公司股份319,590,4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0%；累计质押公

司股份246,126,8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6%，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77.0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夏曙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561,120,9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7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15,949,8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5%，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共同持股

总数的56.31%。

四、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环北路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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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丰

先生关于办理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直接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孙丰 是 550 2019/5/16 2021/5/14

华泰资管投融宁波七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5.21%

投资需

要

二、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直接所持股份

比例

披露索引

孙丰 是 330 2018/5/17 2019/5/16

华泰资管投融宁波

七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3.13%

公告编号：

2018-063

孙丰 是 100 2018/10/31 2019/5/16

华泰资管投融宁波

七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0.95%

公告编号：

2018-110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588,000股 （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87%。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孙丰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为35,60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33.72%,占公司总股本的21.87%。

四、 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丰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

份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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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七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由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MA1GUWJW71 91310114MA1GUWJW71

名称 上海七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七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梁栋科 孙鹏

注册资本 人民币2000.0000万元整 人民币2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8年08月17日 2018年08月17日

营业期限 2018年08月17日至2048年08月16日 2018年08月17日至2048年08月16日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1幢2层207B区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1幢2层207B

区

经营范围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橡塑制品的销

售，从事医疗器械（除三类）专业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生产，一类医疗器械、二

类医疗器械、橡塑制品的销售，从事医疗器

械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9-027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贸易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万元投资设立

全资子河北博深贸易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成立全资贸易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9）。

二、全资子公司设立登记情况

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博深贸易有限公司已完成了相关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石家庄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服务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主要内容如下：

名称：河北博深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MA0DJCQP5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289号

法定代表人：任京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5月14日

经营范围：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磨料磨具、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五金产品、建筑材

料、日用百货、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

除外。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0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冯民堂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减持情况概述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冯民堂

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0%。

2019年2月15日，公司接到冯民堂先生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冯民堂先生

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公司于2019年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2019年5月16日，公司接到冯民堂先生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获悉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

将冯民堂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11日 17.09 58,500 0.0073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12日 16.99 75,000 0.0094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13日 17.13 179,400 0.0224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14日 16.90 177,698 0.0222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17日 16.38 190,500 0.0238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18日 16.60 232,600 0.0291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20日 16.27 15,500 0.0019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8年12月27日 16.01 93,600 0.0117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2月19日 17.94 146,100 0.0183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2月20日 17.68 227,800 0.0285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3日 21.41 212,628 0.0266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4日 21.09 213,700 0.0267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8日 21.68 180,000 0.0225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9日 21.44 42,000 0.0053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0日 21.48 47,500 0.0059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1日 21.16 70,100 0.0088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2日 21.11 7,400 0.0009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5日 20.81 32,400 0.0041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6日 20.13 42,500 0.0053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7日 20.41 75,500 0.0094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8日 20.29 12,000 0.0015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19日 20.03 21,200 0.0027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22日 19.69 440,800 0.0551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23日 19.64 393,700 0.0492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24日 19.32 316,000 0.0395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4月25日 19.65 257,800 0.0322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5月6日 20.59 132,000 0.0165

冯民堂 集中竞价 2019年5月7日 20.51 59,160 0.0074

合计 19.10 3,953,086 0.4942

冯民堂先生于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5月7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合计3,953,086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0.4942%，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后资本

公积转增的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16.01元/股至21.68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43,953,000 5.49% 39,999,914 4.9999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冯民堂先生的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冯民堂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保持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4、冯民堂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